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工作程序指引（202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明确公司信用评级业务程序，规范评级作业流

程，根据监管部门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公司承接的委托评级项目。

第三条 本指引及公司其他制度所称评级对象，是指受评经

济主体。

第四条 信用评级工作流程主要包括评级准备、尽职调查、

报告撰写、报告审核、评级结果确定、评级结果反馈与复评、评

级结果公布、文件存档和跟踪评级等。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可结

合评级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第五条 本指引仅是对评级业务流程的一般性规范，针对其

中重要环节，公司将视情况制定专项制度进行规范。

第二章 评级准备

第六条 市场部门与评级委托方进行初步沟通，充分了解项

目基本情况以及评级委托方的要求等信息，并说明公司业务范

围、执业能力以及利益冲突管理规定等。

第七条 根据初步沟通的情况，市场人员评估后决定是否立

项。公司决定立项的，由市场人员通知评级委托方并进行下一步



流程；决定不立项的，由市场人员通知评级委托方。

第八条 项目立项后，公司与评级委托方签订《信用评级委

托协议书》，明确协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项目通知至评级业务部门后，评级业务部门根据评

级对象的行业特点、企业规模以及复杂程度组建评级项目组。评

级项目组成员在参与评级项目前，应进行利益冲突自查并签署

《不存在利益冲突承诺及信息保密函》。

第十条 评级项目组根据和评级对象有关的公开资料以及宏

观经济、区域环境、行业风险等相关信息，拟定项目评级资料清

单并发送至评级对象。

第十一条 评级项目组对获取的评级资料进行初步分析，根

据实际需要拟定访谈提纲并与评级对象或相关机构沟通确定访

谈部门、访谈对象、访谈时间等事项。

第三章 尽职调查

第十二条 评级项目组应开展包括资料搜集、调查访谈、资

料核查等与评级对象相关的尽职调查工作。

第十三条 评级信息资料搜集包括外部渠道和内部渠道，评

级项目组在评级工作中，可以从多个部门、采用多种方式获取评

级信息，以实现对评级信息的核查。

第十四条 尽职调查访谈方式包括实地调查访谈和非实地调



查访谈，评级项目组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

的方式进行调查访谈。

第十五条 评级项目组按照《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

公司尽职调查制度》进行尽职调查，并形成相应的工作底稿。

第四章 报告撰写

第十六条 评级项目组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评

级对象的评级方法和模型，对评级对象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生成

初评报告并提出建议信用等级。

第十七条 公司应在保障评级作业质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

的工作流程，保障充分的作业时间。

第十八条 报告撰写具体要求按照公司信用评级规定执行。

第五章 报告审核

第十九条 公司报告审核包括分析师一级审核、审核负责人

二级审核、评级部门负责人三级审核，各级审核人需对评级报告

相应内容进行审核，后一级审核应当建立在前一级审核通过的基

础之上，各审核阶段相互独立。

第二十条 各级审核具体内容按照《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

询有限公司评级质量控制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评级结果确定

第二十一条 评级项目组按照公司信用评级流程，在初评报



告并经三级审核后，将评级对象相关材料安排上会。

第二十二条 信评委委员听取评级项目组情况介绍、按照

公司既有的评级政策及评级分析方法发表意见。

第二十三条 信评委委员根据信评委表决机制投票确定评

级对象的信用等级。

第二十四条 相关人员会后应及时整理会议纪要并存档；

同时应将项目评审结果及报告评审意见通知评级项目组。

第二十五条 评级项目组应按照信评委会议的评审结果及

报告评审意见补充和修改报告。

第二十六条 评级结果确定的未尽事宜按照《福建中诚信

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评级委员会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评级结果反馈与复评

第二十七条 评级项目组应及时将评级结果反馈至评级委

托方、评级对象，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应当在规定或约定期

限内反馈意见。

第二十八条 若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对评级结果没有异议，

则该评级结果为最终的评级结果；若对评级结果有异议且向公司

提供充分、有效的补充材料的，可以在约定时间内申请复评一次。

第二十九条 复评的具体流程及要求按照《福建中诚信信用



评级咨询有限公司复评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评级结果公布

第三十条 评级报告定稿后，评级项目组按照公司流程出具

正式评级报告。

第三十一条 评级结果公开发布的，除与评级委托方另有约

定外，评级结果将在公司网站上向社会公布；非公开发布的，按

照监管规定或协议约定执行。评级结果根据监管规定报备行业主

管部门或业务管理部门。

第三十二条 评级结果公布的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按照《福

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评级结果公布制度》相关规定

执行。

第九章 文件存档

第三十三条 评级项目完成后，评级项目组应及时对项目资

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存档，业务档案由公司集中统一保管。

第三十四条 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特别要求保密的文件，

应单独存档。

第三十五条 归档流程及具体工作程序按照《福建中诚信信

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章 跟踪评级

第三十六条 公司应当在对评级对象出具的首次评级报告



中，根据监管规定或约定，明确定期跟踪和不定期跟踪评级事项。

第三十七条 在评级对象有效存续期间，公司应当持续跟

踪评级对象的政策环境、行业风险、经营策略、财务状况等因

素的重大变化，及时分析该变化对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影响，

出具定期或者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第三十八条 跟踪评级工作程序与首次评级基本相同，在

保证评级质量的前提下，可适当简化。

第三十九条 除有特别要求之外，公司应对跟踪评级的结

果及时进行公告。

第四十条 跟踪评级具体要求按照《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

咨询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制度》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四十三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

发生变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

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

的，应依照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